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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統一保險單  

一般條款  

 
 

 
第一章   定義  

 
第一條 〈術語〉  

為本保險單之效力，下列詞之定義為：  

a) 保險人  —   忠誠澳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b) 投保人  —   指與保險人簽訂本保險合同之僱主。  

c) 遇難人或受害人 —  指向投保人提供服務時遭受工作意外

或患上職業病之被保勞工。  

d) 工作意外 —  按現行關於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之法例之定義。 

e) 職業病  —  按現行關於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之法例之定義。 

f) 工作地點 — 按現行關於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之法例之定義。 

g) 工作時間 —  按現行關於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之法例之定義。  

h) 基本回報 —  按現行關於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之法例之定義。 

 
第二章          保險之標的及範圍  

 
第二條 〈責任之轉移〉  

一、 投保人應根據現行法例並按本保險單之一般、特別及特

約條件，將對直接為投保人服務且保險單內申報之勞工

承擔之因工作意外及職業病而引致之負擔之責任轉移至

保險人，且保險人應根據現行法例及上指條件接受責任。  

二、 在任何情況下，本保險合同不適用於在提供本保險單特

約條件上未作明確申報之服務時而發生之意外及疾病。  

 
第三條 〈保險之範圍〉 

一、 轉移予保險人之責任包括：  

a) 因長期或暫時無能力之損害賠償及死亡之損害賠償，

包括喪葬費；  

b) 為使受害人之健康狀況及工作能力得以恢復及使其回

復正常生活而給予醫療、外科、藥物及住院性質之必

需及適當之特定給付，包括以下內容：  

 一般或專門之醫療及外科療理，包括必要之診

斷及治療；  

 藥物療理；  

 護士護理；  

 入住醫院；  

 提供、更新或維修假體及矯形儀器；  

 機能恢復  

二、 為上款b項規定之效力：  

a ) 根據關於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保險之現行法例之規定，

為使受害人及遇難人接受觀察、治療或到公共當局而

需提供之運輸，視為特定給付；  

b) 保險人有權指定遇難人之主治醫生，但屬法律有明確

規定者除外。  

三、保險人根據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保險之現行法例承擔責任，

該責任受法例內所定之損害賠償之金額及形式限制，但

透過雙方協議而在保險單內另定更高之損害賠償給付者

除外。  

 
第四條 〈不受保險保障者〉  

一、 保險合同不適用於投保人所遭受之意外。  

二、 被保險人之配偶、子女〈包括收養者〉，其他直系血親

或姻親，或直至第三親等之旁系血親或姻親，任何公司

之管理人或經理等，僅在保險單內特別列明其姓名者，

方視為在險單保障之範圍內。  

三、上款之規定適用於在公司內工作之股東。  

四、為第二款規定之效力，根據《民法典》第二千零二十條之

規定以事實婚與被保險人一起生活者等同於配偶。  

 

第五條 〈特定除外事項〉  

一、 除法律規定之除外事項外，本保險單在任何情況下不適

用於下列者：  

a ) 形成疝囊之疝氣；  

b)  呼吸系統職業病；  

c) 為使遇難人上岸而泊港所引致之費用。  

二、 對於因罷工、暴動、公共秩序之變更及其他類似行為，

恐佈或破壞行為、起義、革命、內戰、侵略、戰爭〈不

論宣戰與否〉及敵對行為所引致之工作意外，以及因直

接或間接由上指事件而引致之戰爭行為造成之工作意外，

保險人亦概不負責該等工作意外之彌補。  

三、 對於投保人未遵守法律之規定而被處之任何罰款，保險

人亦不負責。  

 
第六條 〈在澳門以外所作之開支〉  

對在澳門以外所作之醫療、外科及藥物療理，護理服務，住院

及交通運輸或送返原地方面之開支之責任，應明示規定於保險

單之特約條件中。  

 
第七條 〈責任之自認〉  

一、 提供急救，在任何情況下不表示保險人自認責任。  

二、 如事後獲悉之情況導致責任之排除，已作之支付損害賠

償或開支，不構成保險人自認責任。  

 
第三章        投保人義務  

 
第八條 〈投保人之義務〉  

投保人必須：  

a) 準時繳納應付之保險費；  

b) 於勞工之支薪冊或支薪單內記錄，其內載明勞工之姓名、

職業、工作日及時間、薪金、工資及其他固定性給付，並

且允許保險人隨時要求檢查該等紀錄；  

c)  對足以影響保險人評定風險之所有情況作出全面及明確之

申報；  

d) 發生任何導致風險加重之情況，無論在保險合同訂立之前

或之後，應在獲悉後四十八小時內向保險人作全面及明確

通知；  

e)  當獲悉發生涉及被保勞工之任何工作意外或職業病時，在

二十四小時內向保險人寄送通知，通知內應載有：  

 遇難人或受害人之姓名、年齡、職業、婚姻狀況及住

所；  

 意外或疾病發生之日期、時間、地點、原因、性質、

及明 知或可推定之後果；  

 意外現場目擊證人之姓名及住所；  

 提供急救之醫生；  

 受害人在意外發生當日或呈現職業病當日之工資或薪

金。  

f) 盡快將遇難人或受害人送到保險人指定之醫生處，但屬不

可能之情況或因緊急救援而需送到另一醫生處者除外；  

g)  採取一切視為合理之預防措施，以防止其勞工發生工作意

外或患上職業病，並遵守一切有關預防、衛生及安全之規

定；  

h)  在發生引致死亡之意外後，立即以電傳 / 電報或傳真通知，

但不妨礙 e 項之規定。 

 
第九條 〈保險人與遇難人之關係〉 

一、保險人有權限在法庭內外與遇難人或其家人處理涉及本保

險單所擔保之責任之事宜，但與保險人有相反之書面協

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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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投保人在發生災難後違反上款之規定，投保人有義務

向保險人償還應支付之一切金額，但投保人能證明其行

為對保險人未造成損失者除外。  

 
第十條 〈責任之解除〉  

如投保人不履行第八條e、f及h項之規定，保險人僅解除由於

投保人不遵守上述規定而引致侵害或職業病惡化之責任。  

 
第四章          工資或薪金  

 
第十一條 〈定義〉  

法津規定用作計算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引致給付之基本回報，

視為投保人向保險人告知本保險單所保障之僱員之工資或薪金。  

 
第十二條 〈申報之勞工報酬及人數〉  

一、 在為確定保險費之目的而申報之報酬低於實際報酬之情

況下，保險人僅對申報之報酬負責；在此情況下，投保

人須負責有關之差額，以及按比例負責第三條第一款 b 

項所規定之費用。  

二、 如受保險單保障之勞工數目，少於在意外或確定及明確

診斷疾病之當日之提供服務之勞工數目，由投保人負責

證明遇難人為受保險合同保障者。  

三、 投保人應將有關保險合同上所涉及報酬或勞工數目之修

改，於每半年結束後之三十日內或在與保險人雙方協定

之期間後之三十日內通知保險人，上指修改亦在合同之

範圍內，但保險人有權限據新接獲之資料立即調整保險

費。  

 
第五章         合同之期限及保險費  

 
第十三條 〈合同之開始〉  

一、 保險合同自保險人核准之日起開始生效，但投保書另定

較後之日期者不受此限。  

二、 如保險人在收到投保書日之五個工作日內未以書面方式

通知投保人，投保書則視為獲核准。  

三、  保險於零時正開始，但不妨礙保險人接受另一時間。  

 
第十四條 〈合同期限〉  

一、 保險合同之有效期間為保險單之特約條件中所訂定者。  

二、 保險合同得以某一固定及確定期限訂立，最多為一年

（短期保險），或一年並逐年續期（一年期並逐年續期

保險）。  

三、 如合同以短期保險之方式訂立，且投保人有意繼續受保

障，應至少在合同終止前三十日內向保險人要求續保；

如保險人接受請求，投保人應立即支付有關之保險費。  

四、 在保險合同以一年並逐年續期之方式訂立之情況下，如

任何一方在有關保險單到期日之三十日前，未將單方終

止合同之通知以掛號方式郵遞至另一方之最新地址，保

險合同則自動續期一年。  

 
第十五條 〈單方終止合同〉  

 
一、 任一方要終止合同應以雙掛號信通知另一方，該掛號信

須在合同效力終止之日之三十日前發出。  

二、 投保人如要求終止合同，則有權獲得與合同剩餘時間相

應之保險費之50%之償還。  

三、 如保險人主動終止合同，則須向投保人返還與保險合同

剩餘時間相應之全部保險費。  

四、 為第一款規定之效力，一方簽署人向另一方簽署人出示

收件回執之副本或郵局掛號信存根之副本為一般證據。 

  
第十六條 〈保險費確定之標準〉 

保險費率由保險人根據法例核准之保險費表訂定。  

 
第十七條 〈保險費之確定〉  

一、 首次及續期之保險費均按投保人在保險期間支付勞工之

基本回報總額確定。  

二、 在每一保險期終止時，投保人須在保險期終止後一個月

內向保險人呈送一份有關勞工在該段保險期內實際報酬

之支薪單；如上述報酬之金額總數與作為計算首次或續

期保險費基礎之數額有差異，保險人則按情況收取有關

保險費之差額或退還多收之部分。  

三、 如投保人不呈交上款所指之支薪單，保險人得在保險期

終止後收取一項不可退還之保險費，數額相當於臨時收

取之保險費總額之30%，但保險人仍有權解除合同；保險

人亦得在收取上指數額之保險費後，要求投保人補繳根

據實際支付勞工之報酬而計算出之所欠之保險費。  

 
第十八條 〈繳付地點〉  

在收到保險人發出之收費收據後，投保人應在保險人辦公處或

其指定之地點繳付保險費。  

 
第十九條 〈欠繳保險費〉  

一、 如投保人欠繳保險費，保險人將以掛號信通知投保人如

在發出掛號信通知後三十日內仍不繳付保險費，保險合

同將立即失效。  

二、 在因欠繳保險費而撤銷合同之情況下，保險人保留收取

與已過期間相應保險費之權利。  

 
第六章         各種規定  

 
第二十條 〈保險人之代位〉  

投保人向造成意外之可能之責任人索取本保險單規定之負擔及

費用之權利及提起有關之訴訟，由保險人代位行使及代其提起。  

 
第二十一條 〈仲裁〉   

一、 由本保險單所引起之爭議將由雙方以書面方式共同委任

之一名仲裁員解決；如雙方未能就委任一名仲裁員達成

協議，每方在提出關於委任仲裁員之書面申請後之三十

日內各自委任一名仲裁員，爭議由該兩名仲裁員一起解

決。  

二、 如兩名仲裁員未能作出裁決，爭議則由在票數相同時具

決定權之第三名仲裁員解決；該第三名仲裁員係由上述

兩名仲裁員於開始仲裁工作前以書面委出，且仲裁會議

由該第三名仲裁員主持。  

三、  如上述兩名仲裁員未能就委任在票數相同時具決定權之

第三名仲裁員達成協議，則由澳門普通管轄法院定。  

四、  爭議雙方各自支付其所委任仲裁員之費用及服務費，而

第三名仲裁員之費用及服務費則由雙方平均負擔。  

五、  仲裁裁決之取得係對保險人提起任何司法訴訟之必要條

件。  

 
第二十二條 〈管轄〉  

對由本合同引起之任何訴訟之司法管轄權屬澳門法院。 


